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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ISPLENDOUR TECHNOLOGY (HOLDINGS) LIMITED 

紫 光 科 技 （ 控 股 ）有 限 公 司 * 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 

（股份代號  : 365） 

 

補充公告 

主要交易：視作出售於一間附屬公司之股權 
 

請參閱紫光科技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發出之有關視作出售

於一間附屬公司之股權（「視作出售交易」）的主要交易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  本公告所

用詞彙之涵義與該公告所界定者相同。  

 

上市規則之涵義  

 

根據上市規則第14.92條，公司不得在控制權變更（定義見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）後24個

月期間內出售其現有業務。本公司之控制權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（即紫光科技戰略投資

有限公司提出的無條件強制性現金要約截至之日）發生變更。  

 

本公司已從聯交所取得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.92條之豁免，該豁免乃基於以下原因授出：(i) 

自控制權變更之日起，本公司並未向其當前控股股東購入任何資產、業務或公司； (ii) SMT裝

備製造及其相關業務為本公司之核心業務。此項業務於視作出售交易完成后不會發生變動；及  

(iii) 視作出售交易對本集團之業務影響有限。 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紫光科技（控股）有限公司  

主席 

張亞東 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 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董事為執行董事張亞東先生、夏源先生及鄭鉑先生，非執行董事     

李中祥先生及齊聯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崔宇直先生、鮑毅先生及平凡先生。  
 

* 謹供識別  

 

 


